113 & 2§ % $19725%

A + 0 BRER
PR TFIEX GLTRE O SRR B H A HlAe (113
£ R F %223435) > M%‘éﬁj;#%zr'f

302
AR EA BT koS ED o ek R L ARG
Hadridp oo

A AR

d
- jrx%)“ﬁ'ki%’éi’f”%% ’ “Tpﬁﬁ*wﬁi "B gmi e T AL
WP HIEL (78 suér»ﬁ'—ﬂf‘é“rh o Hgprmsh
W B 3 2ol e S
éﬁ%ﬁ)ﬁ@iiﬁ&r H 718 - ﬁ? s ik
-

%.EJ 4%% 10 ﬁ%ﬁ%ﬁﬁf%
Q«é‘—e i%ﬁ]%lozuﬁ‘lﬁwﬂ > :%7

\>’%*
Fa~ S IRmy > RFELLFEE > 77 F B
%Huwﬁévﬁ<i@$$3wj B EPET & H i
LZFF O ORBERABMALL  WEEIFRT B
A NRP-DE D ABREE FEAF RS AEILT

o HEF L p 3B o XA PIHEA TS REFARAY
éj‘f ¥ ’*j“‘?tiﬁ”f&ﬂ Mri\. %1,43& ‘;1%‘?71@?21‘3&
%%%g%ﬁwﬁm%Wé ﬁ(iﬁé%%)’m4%
A2 BT HE AL FARRGFIT P ETAAE RIS

(m

%— 7



A KA 0 AMEEZEP R BRL P EFHENRT ) BiRE
%%o

SRR AL PR B 2BAE TR B G R o
%i@&?@ﬁfﬁﬁﬁi?ﬁﬁ WHERHE R Ew > A
B B ARSAILLEREP AL ETA 0§ A RS S
Hoo 5 BT HFERLAERIUTHET AP F i es
%tlx Js ﬁ(ﬂlﬁéavzlzl >’2}]‘ﬁf]’é"F3‘?E g0 %

i

%\
CD
DO
?’
%
N
ﬁ
Hp‘
%

m‘ﬁufé41%@%%@3%%@%E§%$@1%€%Q

EAE %wum%%aymeﬂﬁii’?wmﬁiﬁ%@%&;
7;_& T’J—Zu ‘}E — hl—ri\. ‘z-El'-__‘;e ’ ]’%_’fip’ g A jj'&g/é’:_ﬁ. ’
ﬁ*?ﬁ‘bw£%ﬂ*75* FIrE AT ERE
fg3 A (7 0 B2 LB LA V(3 ARF|ESHRE R &5
WATG APER B A BREN S ARIEABELEEE
Eﬁﬂiii'?gl-ﬁﬁﬁmkﬁiﬁhﬁiaidi‘ﬁ?&kﬁﬁ

2 GHIEE AR o GRS Ea R M ATEER - RAES
TG R —&r%ﬁf’% PP oA 2, 73" = A “T/‘Lﬁﬁﬁi% =
Fo ik BAded 2 w27 B ae At B, 000
ATELp 2 b P EITEEE o

T~ RAEFEE FA9FEF 1A S E - 535 ~ 545405 %298 >
SR I Sl LE R

A ~deA JRA R B e FEEz pA20p oo e AR )
FEk (FMEA) o IR AREELN -G RS

H e
RS RT BT A A
S F a0 R® 14 & ] B L A

Bl b e 2P 3 OKEE
M AEPERMEE o
e PRAZA s Rt Rl pAz20p pow A D RS
;[J\: o
v = Y R 114 = 1 : 13 2



EARRETREIREEEFR 5 A AT
113 & 3 % 22343%%

EHARRE R EHUH S A
N z—

<A EAB L 2 B RAR > TARIIZEZ? 23
P 13354 37 » Bk 2 9 5Lr5000-00005L 4 Eﬁiilﬁlﬂ’ e
BT ZARPHRERIED A a e (TR FEP R
T’Mfﬁwuyﬁﬁﬁ’ﬁk®fW}ﬁépﬂ
295 75000-00005LF & £ )48 (7% 1 %R T
T PR ARILLATEFRICEIR 2B Y
@

&
3
8

#,

ZARFERFEF > B A AR ZFE 0 R AERE Y T
AR L LR EL,#»%?{E% 2 Fla pEEE > TEF 2
R ~ M ARG BT o IEGER BT A e
B #\%ﬁt’ﬁ»%iw D BRI EGE 0 B E S PR pFa £ R
;
S REEAE Y BT RFERLA AR D A AL B
BRI AN

- R %K@%Fﬂﬁﬁﬁmnﬁ #ﬁﬁ4%4ﬁA
EK,\)&}/\KFQZ{ R R U < Jl’ﬁ lE e T A S

W

—

o

;4\



[

B R FEA AW A O] gRRREE &S
AATFE A B FRMEE LRSS B FRPETRED IR
ALl ;i'* f4rE2 S MHBIIIRE LE LA
Av B E DA ():}-’é—,m—ﬁ.@;‘cﬂ. S L )1?%
ﬁig@r;AQngﬁ%a 2 g o poRE GE
SHEAE S AU sl BEY RRE A2 L
7o R X 2R FI02E F 158 %53 ~ ¥ T35 M

v o RERL R ABFRULE 2RP| 2 %L»”“ﬁjw
Bz ESEALE PRI AAEREE if’ g
RFELAFE LRPFAXLF IRGT > BB

b A
iﬁ;&%%&%ﬁf-@ﬁﬁéﬂ%%%of*’%ﬁi

(_)’ff'ﬁ?ﬁtﬁ Y th TR EA G T (D)

M
]

\y

&4

Ve

»

N

DO

(o)

\q: n-J>

*?ﬂ”‘*“éﬁi?é’é’&”ﬁfﬁﬁﬁ— Bl My 73 wie A 5K
i-ﬂaw » T PRI D2 ER w\é?ﬁ?#ﬁ-x BPpE B

@“ﬁ%g éﬁi*i RET AP e L
7 R $ 020 B2 e A
Ji,ﬁ:) pES %451 ',)-;;‘:L 178 %}’5—1“‘ IV ﬁg 5 2 /J_./f@ﬂuj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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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97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詠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詠鴻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行車紀錄器截圖」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汽車（包括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有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頁），對於前揭規定自應知悉，而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節，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1頁），顯見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則被告竟疏未注意，於行經上開路口左轉彎時未先換入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致生本件交通事故，其行為自有過失。又被告上揭過失行為致告訴人鄭永發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勢，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按（見偵卷第9頁），則告訴人之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覺其犯行前，主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者，自首而願接受裁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存卷可查（見偵卷第44頁），參酌前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時本應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以維行車安全，然因過失致告訴人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害結果，侵害他人身體法益，造成告訴人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有意願與告訴人調解，然因雙方對賠償金額認知有差距而無法成立調解等情，有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在卷可參；再斟酌被告本件過失之程度、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輕重程度，兼衡被告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後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343號
　　被　　　告　鄭詠鴻　（年籍資料詳卷）

上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於民國113年3月23日13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慢車道由北向南方向行駛，行經河堤路與明仁路口，欲左轉明仁路行駛時，適同向左側快車道有鄭永發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該路口，欲直行通過。鄭詠鴻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路口中心處左轉，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左轉，鄭永發見狀煞車不及，因而自摔倒地，並受有左足挫傷、肢體多處擦傷等傷害。鄭詠鴻則於車禍發生後，犯罪未被發覺前，在現場等候，並於警方到場時，自首而受裁判。
二、案經鄭永發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㈠訊據被告鄭詠鴻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鄭永發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各1份、談話紀錄表2份、現場照片13張等為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竟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於行經上開路口左轉彎時未先換入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以致發生本案車禍，並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有傷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㈡又被告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何人為肇事者前，即向據報到場之警員坦承肇事接受偵訊自首，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可稽，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鄭舒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97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詠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2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詠鴻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行車紀錄器截圖」外，其餘均引用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汽車（包括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

    下列規定：「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

    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

    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七、轉彎車應讓直行

    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分

    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

    ，有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頁），對於前

    揭規定自應知悉，而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節，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

    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1頁），顯見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則被告竟疏未注意，於行經上開路口左轉彎時未先換入

    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致生本件交通事故，其行

    為自有過失。又被告上揭過失行為致告訴人鄭永發受有如附

    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勢，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

    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按（見偵卷第9頁），則告訴人之傷害

    結果與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

    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覺其犯行前，主

    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者，自首而願接受裁

    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

    表1紙存卷可查（見偵卷第44頁），參酌前開犯罪情節，爰

    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時本應注意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以維行車安全，然因過失致告訴人受

    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害結果，侵害他人身體法益，

    造成告訴人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

    後坦承犯行，雖有意願與告訴人調解，然因雙方對賠償金額

    認知有差距而無法成立調解等情，有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

    紀錄表在卷可參；再斟酌被告本件過失之程度、告訴人所受

    之傷勢輕重程度，兼衡被告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

    濟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後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343號

　　被　　　告　鄭詠鴻　（年籍資料詳卷）

上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於民國113年3月23

    日13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慢車道由北向南方向行駛，行經河堤路

    與明仁路口，欲左轉明仁路行駛時，適同向左側快車道有鄭

    永發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該路口，

    欲直行通過。鄭詠鴻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

    ，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

    或左轉車道，行至路口中心處左轉，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

    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

    視距良好等情，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

    然左轉，鄭永發見狀煞車不及，因而自摔倒地，並受有左足

    挫傷、肢體多處擦傷等傷害。鄭詠鴻則於車禍發生後，犯罪

    未被發覺前，在現場等候，並於警方到場時，自首而受裁判

    。

二、案經鄭永發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㈠訊據被告鄭詠鴻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

    鄭永發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

    析研判表、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各1份、談話紀錄表2份、現場照片13張等為證，足認被告自

    白與事實相符。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

    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

    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竟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於行經上開路口

    左轉彎時未先換入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以致發

    生本案車禍，並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足認被告之過失行

    為與告訴人受有傷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㈡又

    被告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何人為肇事

    者前，即向據報到場之警員坦承肇事接受偵訊自首，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

    可稽，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鄭舒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197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詠鴻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詠鴻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行車紀錄器截圖」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汽車（包括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有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頁），對於前揭規定自應知悉，而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節，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份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1頁），顯見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則被告竟疏未注意，於行經上開路口左轉彎時未先換入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致生本件交通事故，其行為自有過失。又被告上揭過失行為致告訴人鄭永發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勢，有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按（見偵卷第9頁），則告訴人之傷害結果與被告之過失駕駛行為間，自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覺其犯行前，主動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者，自首而願接受裁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存卷可查（見偵卷第44頁），參酌前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時本應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以維行車安全，然因過失致告訴人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傷害結果，侵害他人身體法益，造成告訴人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有意願與告訴人調解，然因雙方對賠償金額認知有差距而無法成立調解等情，有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在卷可參；再斟酌被告本件過失之程度、告訴人所受之傷勢輕重程度，兼衡被告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後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343號

　　被　　　告　鄭詠鴻　（年籍資料詳卷）上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詠鴻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之駕駛執照，於民國113年3月23日13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慢車道由北向南方向行駛，行經河堤路與明仁路口，欲左轉明仁路行駛時，適同向左側快車道有鄭永發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該路口，欲直行通過。鄭詠鴻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路口中心處左轉，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左轉，鄭永發見狀煞車不及，因而自摔倒地，並受有左足挫傷、肢體多處擦傷等傷害。鄭詠鴻則於車禍發生後，犯罪未被發覺前，在現場等候，並於警方到場時，自首而受裁判。

二、案經鄭永發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㈠訊據被告鄭詠鴻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鄭永發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各1份、談話紀錄表2份、現場照片13張等為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竟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於行經上開路口左轉彎時未先換入內側快車道且未禮讓直行車先行，以致發生本案車禍，並使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有傷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㈡又被告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尚不知何人為肇事者前，即向據報到場之警員坦承肇事接受偵訊自首，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可稽，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鄭舒倪 



